
关于对县人大第十七届四次会议
第130号建议的答复

孙*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小街镇农村建房审批》的建议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农村宅基地办理农用地转用的相关政策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用地涉及占用农用地的，须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
2、根据《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委托农村宅基地建房农用地转用审批事项的通知》（昆政发〔2024〕15号）要求，市人民政府决定委托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行使农村宅基地建房农用地转用审批事项。为进一步完善嵩明县农村宅基地建房农用地转用审批和管理工作，我局拟定了《嵩明县农村宅基地建房农用地转用审批工作方案》，嵩明县人民政府于2024年12月30日印发了该方案。
（二）办理农村宅基地农用地转用需缴纳的相关规费
1.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根据《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政策等问题的通知》（财综〔2006〕48号），我县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缴费标准为14元/平方米。该费用由镇（街道）收到缴费通知书后1个工作日内缴纳至县财政局。
2.耕地开垦费。农村宅基地建房占用耕地的可使用恢复耕地指标落实耕地占补平衡，由县级统筹安排，县自然资源局统一申请挂钩落实，原则以各镇（街道）指标自行平衡。耕地开垦费待省级出台相关标准后按规定缴纳。
3.耕地占用税：取得农用地转用批复文件后，县自然资源局下发《办理占用耕地手续通知书》至镇（街道）并抄送县税务局，由县税务局负责征收。
二、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自《嵩明县农村宅基地建房农用地转用审批工作方案》印发后，嵩明县共计审批了4个批次农村宅基地项目，面积共计194.57亩，分别为：牛栏江镇2025年度第一批次农村宅基地，面积4.36亩，已取得嵩明县人民政府嵩政复〔2025〕9号批复文件；牛栏江镇2025年度第三批次农村宅基地，面积60.75亩；已取得嵩政复〔2025〕26号批复文件；嵩阳街道2025年度第一批次农村宅基地，面积108.38亩，已取得嵩政复〔2025〕28号批复文件；小街镇2025年度第三批次农村宅基地，面积21.08亩，已取得嵩政复〔2025〕27号批复文件。
三、下一步工作方向
下一步，我局将根据各镇（街道）农村宅基地农用地转用项目需求，按照“应保尽保”的原则，对符合村庄规划的农村宅基地，及时组件完成农用地转用报批工作。
感谢您对嵩明县自然资源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联系人及电话：王女士 0871-67923711）

附件：《嵩明县农村宅基地建房农用地转用审批工作方案》



嵩明县自然资源局
2025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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